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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

关于调整中央直属和跨省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９５９号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水利（水务）厅（局）：

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政策，现就中央直属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

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通知如下：

一、中央直属和跨省水电站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现行征收标准低于每千瓦时０．５分钱的，

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５分钱；现行征收标准高于每千瓦时０．５分钱的，维持现

行征收标准不变，最高不超过每千瓦时０．８分钱。

二、跨省界河水电站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统一征收标准，征收标准

不一致的，按较高一方标准征收。

三、抽水蓄能发电用水暂免征收水资源费。

四、各地要严格落实《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２００８］７９号）的规定，确保将水资

源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管理，也可以用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

调、截留或挪作他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２４６号　　　　　二一四年九月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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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１０５元和１０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８４４０和７３３５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８８４０元和７７３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８５４５ ８４４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 （标准品） ７４３５ ７３３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７４７０ ７３７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５３５０ ５２８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１０１００ ９９８０

２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９４００ ８６５５

天津市 ９１９５ ８０９０

河北省 ９１９５ ８０９０

山西省 ９２６５ ８１４５

辽宁省 ９１９５ ８０９０

吉林省 ９１９５ ８０９０

黑龙江省 ９１９５ ８０９０

上海市 ９３８０ ８６２５

江苏省 ９２５０ ８１３０

浙江省 ９２５０ ８１４５

安徽省 ９２４５ ８１４０

福建省 ９２７０ ８１５５

江西省 ９２５０ ８１５０

山东省 ９２０５ ８１００

湖北省 ９２２０ ８１１５

湖南省 ９２６０ ８１７５

河南省 ９２１５ ８１１０

海南省 ９３４０ ８５９５

重庆市 ９４１０ ８３００

广东省 ９２７５ ８５３０

广西自治区 ９３４０ ８２２５

宁夏自治区 ９２００ ８０９０

甘肃省 ９１８０ ８１１０

新疆自治区 ８９７５ ７９８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９２１０ ８１０５

成都市 ９４１５ ８３２５

贵阳市 ９３７５ ８２５０

昆明市 ９４０５ ８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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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 ９１８０ ８１００

西宁市 ９１６０ ８１３５

注：１、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柴油。
　 ２、北京市、上海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广东省、海南省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价格

为符合车用汽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柴油国家第三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

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００８号　　　　　二一四年九月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环保厅（局）：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节能

减排“十二五”规划》等要求，确保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促使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

环境，现就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促进企业治污减排。２０１５年６月底前，各省（区、市）价格、财政和

环保部门要将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至不低于每污染当量１．２元，将

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和五项主要重金属（铅、汞、铬、镉、类金属砷）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

调整至不低于每污染当量１．４元。在每一污水排放口，对五项主要重金属污染物均须征收排污

费；其他污染物按照污染当量数从多到少排序，对最多不超过３项污染物征收排污费。各省（区、

市）价格、财政和环保部门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调整主要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同时，适

当调整其他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鼓励污染重点防治区域及经济发达地区，按高于上述标准调

整排污费征收标准，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治污减排和环境保护。

二、加强污染物在线监测，提高排污费收缴率。各地要结合行业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

企业排放污染物种类、数量的监测，切实提高排污费收缴率。一是对已经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施且通过有效性审核的企业，应严格按照自动监控数据核定排污费。二是扩大以自动监控数据核

定排污费的应用范围。２０１４年底前，所有具备安装条件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要完成主要污染物

自动监控设施的安装并正常运行；２０１５年底前，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中的钢铁、造纸、水泥等主要污

染行业，实现严格按自动监控数据核定排污费；２０１６年底前，所有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均要实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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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监控数据核定排污费。三是对排放污染物种类多、无组织排放且难以在线监控的企业，应按

照环保部规定的物料衡算方法和监督性监测数据，严格核定排污费。四是大力推广政府从第三方

购买专业服务，由第三方负责安装、运营和维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确保监控数据真实、准确。

五是切实加大排污费执收力度，做到应收尽收。

三、实行差别收费政策，建立约束激励机制。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值高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

污染物排放限值，或者企业污染物排放量高于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的，按照各省（区、市）规定的

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排污费；同时存在上述两种情况的，加二倍征收排污费。企业生产工艺装备

或产品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规定的淘汰类的，也要按照各省（区、

市）规定的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排污费。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值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

放限值５０％以上的，减半征收排污费。各地要加强对超限值排放污染物的监测和动态甄别工作，

确保差别排污收费政策落实到位。

四、加强环境执法检查，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各级价格、财政和环保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

强环境执法检查和对排污费征收情况的检查，严厉打击偷排偷放、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不正

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等违法行为；坚决查处未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者逾期不缴纳的行为，并依据

有关规定进行处罚。要向社会公开企业污染物排放、排污费征收及使用情况等信息，提高透明度。

要设立热线电话、网络举报等平台，畅通公众表达渠道；对举报的违法排污，擅自减征、免征、缓征

排污费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各省（区、市）价格、财政和环保部门要在２０１５年６月底前，将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政策落

实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将联合建

立排污费收缴情况季度通报制度，对不按规定落实政策的地区，将予以通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部　国家粮食局

农业发展银行　中储粮总公司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中晚稻

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

发改经贸［２０１４］２１０４号　　　　　二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农业厅、粮食局、物价局、农业发展银行分行，中储粮有

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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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晚稻有望继续丰收，集中上市后市场价格可能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部分地区还面临

收储仓容紧张问题。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４］１号）和国务院第５２次常务会议有关精神，做好今年中晚稻收购工作，切

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现将《２０１４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新粮收购工作，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沟通，密切关注中晚

稻市场价格变化，周密部署，紧密配合，认真做好今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各项准备和组

织实施工作。中储粮各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按照预案

有关规定，共同合理确定委托收储库点，共同组织好最低收购价粮食的验收入库，共同对当地最低

收购价粮食的数量、质量、库存管理及销售出库等负责，共同落实好最低收购价政策。各地要加强

政策宣传，组织和指导多元市场主体积极入市收购新粮，及时协调解决收购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

问题，充分利用现有收储能力，确保中晚稻收购工作顺利开展和市场平稳运行，确保不出现农民

“卖粮难”。

特此通知。

附件：２０１４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附件

２０１４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确保收储的最低

收购价中晚稻数量真实、质量安全，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执行本预案的中晚稻（包括中晚籼稻和粳稻）主产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１１省（区）。

其他中晚稻产区是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自主决定。

第三条　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每市斤１．３８元，粳稻最低收购价每市斤１．５５元，以２０１４年生

产的国标三等中晚稻为标准品，具体质量标准按稻谷国家标准（ＧＢ１３５０－２００９）执行，中晚籼稻主

要指标为杂质１％以内，水分１３．５％以内，出糙率 ７５％ ～７７％（含 ７５％，不含 ７７％），整精米率

４４％ ～４７％（含４４％，不含４７％）；粳稻主要指标为杂质１％以内，水分１４．５％以内，出糙率７７％～

７９％（含７７％，不含７９％），整精米率５５％ ～５８％（含５５％，不含５８％）。执行最低收购价的中晚

稻为２０１４年生产的等内品。相邻等级之间等级差价按每市斤０．０２元掌握。最低收购价是指承

担最低收购价收购任务的收储库点向农民直接收购的到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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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品中晚稻最低收购价的具体水平，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国家质

检总局关于印发＜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粮发〔２０１０〕１７８号）

有关规定确定。整精米率低于３８％的中晚籼稻和整精米率低于４９％的粳稻不列入最低收购价范

围。

第四条　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１１个中晚稻主

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的企业为：（１）中储粮总公司及其有关分公司，受中储粮总公司委托的中粮集

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２）上述１１省（区）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３）北京、天津、上海、浙

江、福建、广东、海南等７个主销区省级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

第五条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按照“有利

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粮食安全储存、有利于监管、有利于销售”的原则，合理确定执行中晚稻最

低收购价的委托收储库点。委托收储库点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具有粮食收购资格，在工商部门注

册登记；在农发行开户；有一定规模的自有仓容，仓房条件符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令２００９第５号）要求，具备必要的清理设备、检化验设备、计量称重器具和人员，对农民交售

少量粮食要有可移动式磅秤；执行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相关规定；具有较高管理水平和良好信誉；严

格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准确、及时报送统计报表；三年内在收储及销售出库等方面无违规违纪

行为；安全生产制度健全，相关设备齐备完善。

在确定委托收储库点时，要充分利用现有仓储资源，以县为单位，每个县内委托收储库点仓容

总量应与当地最低收购价中晚稻预计收购量相衔接。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确定的委托收储库点名单报中储粮总公司、国家粮食局和农业发展银行

备案，并在收购启动前将当地所有委托收储库点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向

社会公布，同时抄报省级人民政府。执行最低收购价收储库名单确定后，中储粮直属企业要与委

托收储库点签订委托收购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等。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分支机构

要作为监管单位在合同上签章。委托收储库点要按照２０元／吨标准向中储粮直属企业交纳履约

保证金，不能足额交纳的也可从收购费用中抵交，中央企业、省级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及其

直属企业可免交。中储粮直属企业要将收取的保证金专户存入农发行，待贷款本息结清后退还保

证金本息。委托收储库点要严格按照本预案的有关规定和收购合同进行收购活动。

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委托收储库点仓容不足或委托收储库点布局不能满足农民售粮需要的，

中储粮总公司及有关分公司应及时通过安排县内集并、根据其自身监管能力适当增设委托收储库

点或租赁社会仓容等方式解决。增设的委托收储库点和租赁的库点名单，要在其开始收购活动前

公布，并抄报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及相关省级人民政府。采取上述措施后仓容仍不足，需搭建露

天储粮设施的，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业发展银行省（区）分行研究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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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区）预计搭建总量，经中储粮总公司审核并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搭建的露天储粮

设施应符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及国家有关防火的规定。

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也要根据省级人民政府的统一要求，合理设置委托收储库点，

并积极入市收购，充实地方储备。地方设定的委托收储库点要与中储粮分公司确定的委托收储库

点相互衔接。

第六条　第三条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执行时间：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

８省（区）为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１日，辽宁、吉林、黑龙江３省为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

至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在此期间，当中晚稻市场价格低于或下跌到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时，

由中储粮分公司商省级价格、粮食、农业、农发行等有关部门及时提出启动预案的建议，经中储粮

总公司报请国家粮食局批准在相关区域内启动预案。有关批复文件同时抄送国家有关部门、农业

发展银行和相关省（区）人民政府。各委托收储库点要按照本预案第三条的规定，在上述中晚稻

主产区挂牌收购农民交售的中晚稻。

第七条　执行最低收购价的委托收储库点，要在收购场所显著位置张榜公布实行最低收购价

政策的粮食品种、收购价格、质量标准、水杂增扣量方式、结算方式和执行时间等政策信息，让农民

交“放心粮”；按照稻谷国家标准（ＧＢ１３５０－２００９）做好最低收购价中晚稻收购入库工作，不得压级

压价、抬级抬价收购，不得拒收农民交售的符合标准的粮食；及时结算农民交售中晚稻的价款，不

得给农民打白条；也不得将农业发展银行贷款挪作他用；要依据农民交粮的实际情况，当场如实填

写统一规范的收购凭证，凭证所列重量、等级、水分、杂质、单价等内容必须填写齐全，不得二次填

写收购凭证。

第八条　预案执行期间，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承储企业应积极入市收购新粮用于轮换，轮换

收购的中晚稻价格应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对承担轮换任务的委托收储库点，应

优先安排储备粮轮换。

第九条　中晚稻上市后，地方各级政府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收购工作的指导，引导

和鼓励各类粮食经营和加工企业积极入市收购新粮；要督促本地参与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委托收储

库点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预案有关规定，认真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农业发展银行要积极

为各类收购主体入市收购提供信贷支持，保证具备贷款条件的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资金供

应。

第十条　委托收储库点按最低收购价收购中晚稻所需贷款（收购资金和收购费用），由所在

地中储粮直属企业统一向当地农业发展银行承贷，并根据中晚稻收购情况和入库进度及时预付给

委托收储库点，保证收购资金供应。农业发展银行要按照国家规定及时足额贷款。对于没有中储

粮直属企业的市（地）区域，为保证收购需要，可暂由中储粮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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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指定该区域内具有农发行贷款资格、资质较好的委托收储企业承贷；收购结

束并经验收合格后，贷款要及时划转到中储粮公司直属企业统一管理。对验收不合格的粮食由中

储粮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督促企业及时销售并归还农发行贷

款，有关贷款事项由农发行研究确定。

中储粮公司要与预案启动同步向委托收储库点提供统一规范的收购凭证。

第十一条　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中晚稻主要用于充实地方储

备，所需收购贷款由农业发展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及时足额发放。有关收购、保管

费用和利息按地方储备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预案执行期间，中储粮总公司和有关省（区）粮食局每５日分别将中储粮分公司和

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中晚稻品种、数量汇总后报国家粮食局。中

储粮总公司汇总的数据要同时抄送农业发展银行。具体报送时间为每月逢５日、１０日后的第２个

工作日中午１２时之前。

省级农发行在每月初５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最低收购价收购资金的发放情况抄送当地中储粮

分公司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同时，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将最低收购价中晚稻每月收购进度情

况抄送当地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农发行省（区）分行，每５日的收购进度也

要及时通报，便于省级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各委托收储库点要每５日将实际收购进度数据同时抄

报所在地的市（地）或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　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的中晚稻，粮权属国务院，未经国家批准不得动用或抵

质押。对收购入库的最低收购价中晚稻品种、数量和质量等级，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按有关规定及时共同组织验收，并对验收结果负责。对验收

中发现入库的中晚稻数量、质量指标与收购码单等原始凭证标注不符的，要及时核减最低收购价

收购进度和库存统计，扣回全部费用利息补贴。对验收合格的，要建立委托收储库点的质量档案，

做到分品种、分等级专仓储存。中储粮直属企业要与委托收储库点签订代储保管合同，明确品种、

数量、等级、价格和保管、出库责任等，作为以后安排销售标的的质量依据。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要作为监管单位在合同上签章。中储粮公司及其委托收储库点要严格

规范储粮行为，确保储粮安全。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将委托收储库点最低

收购价中晚稻质量验收结果，于本预案执行结束后１个月内汇总报中储粮总公司。中储粮总公司

要对分公司上报的收购进度和库存数据进行审核，并及时汇总情况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家粮食局和农业发展银行。

对于有购买陈粮冒充新粮、或就地划转本库存粮来套取费用补贴等行为的委托收储库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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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现要将其收购的中晚稻全部退出最低收购价中晚稻收购进度和库存统计，由中储粮有关分公

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共同负责追回粮款归还农发行贷款，扣回全

部费用利息补贴，取消其最低收购价收购资格，并收回企业不当得利，上交中央财政。如发生损

失，由委托收储库点承担，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及负责监管的人员责任，并将

其以前年度收储的最低收购价中晚稻实行移库或按有关程序及时安排拍卖，所发生的费用由违规

企业承担。承担审核验收的中储粮直属企业、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在

验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要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四条　在中晚稻收购工作结束后，省级粮油检测机构要对中储粮公司执行最低收购价政

策收购的中晚稻和地方企业收购的中晚稻进行逐仓检测。对经检测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稻谷，要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严防这部分稻谷流入口粮市场。具体由国家粮食局会同有关

部门另文通知。

第十五条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及其直属企业和委托收储库点保管的最低收购价中晚稻，由国

家有关部门按照顺价销售的原则，合理制定销售底价，通过在粮食批发市场或网上公开竞价销售。

中储粮总公司及有关分公司要按照均衡出库的原则，制定委托收储库点出库计划，均衡有序组织

安排竞价销售。

第十六条　最低收购价中晚稻收购费用、保管费用、贷款利息补贴及销售盈亏负担等事项按

《财政部关于印发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粮食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２０１３〕２０３

号）和《财政部关于批复最低收购价等中央政策性粮食库存保管费用补贴拨付方案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１〕９９６号）执行。中储粮公司要自稻谷入库当月起，按季足额将补贴拨付到委托收储库点。

对以各种名义变相降低委托收储库点费用补贴标准的，要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落实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工作，监测中晚稻收购价

格变化情况，监督检查价格政策执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解决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中的矛盾和问

题。财政部负责及时安排、拨付中储粮总公司按最低收购价格收购中晚稻所需的费用和利息补

贴。农业部负责了解各地农民售粮意愿、中晚稻市场价格及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反映农民

的意见和要求。国家粮食局负责指导中储粮总公司执行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监测中晚稻市场

价格，监督政策的执行，组织指导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检查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和储粮安

全等情况，督促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积极入市收购，充分发挥主导示范作用。农业发展银行

负责及时足额安排、拨付执行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收储任务所需的贷款，并对发放的贷款实施信贷

监管。中储粮总公司作为国家委托的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负责组织指导参与最低收

购价收购的库点按照本预案规定进行收购、做好库存管理等工作。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结

束后１个月内，中储粮总公司要将执行情况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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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银行。省级人民政府要督促、协调地方各部门支持和配合中储粮公司开展最低收购价中晚

稻收储工作；地方粮食、价格部门依照《价格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履行

对最低收购价中晚稻收储行为的监督检查职责。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

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对本地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的中晚稻的数量、质量、库存管理及销售出

库等负责，并逐级落实管理责任，建立定期巡查制度，确保最低收购价库存粮食数量真实、质量良

好、储存安全。

第十八条　本预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家粮食局负责解释。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２７２号　　　　　二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１４０元和１３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８３００和７２００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８７００元和７６０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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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８４４０ ８３０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 （标准品） ７３３５ ７２０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７３７０ ７２４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５２８０ ５１８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９９８０ ９８１０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９２６０ ８５２０

天津市 ９０５５ ７９５５

河北省 ９０５５ ７９５５

山西省 ９１２５ ８０１０

辽宁省 ９０５５ ７９５５

吉林省 ９０５５ ７９５５

黑龙江省 ９０５５ ７９５５

上海市 ９２４０ ８４９０

江苏省 ９１１０ ７９９５

浙江省 ９１１０ ８０１０

安徽省 ９１０５ ８００５

福建省 ９１３０ ８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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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９１１０ ８０１５

山东省 ９０６５ ７９６５

湖北省 ９０８０ ７９８０

湖南省 ９１２０ ８０４０

河南省 ９０７５ ７９７５

海南省 ９２００ ８４６０

重庆市 ９２７０ ８１６５

广东省 ９１３５ ８３９５

广西自治区 ９２００ ８０９０

宁夏自治区 ９０６０ ７９５５

甘肃省 ９０４０ ７９７５

新疆自治区 ８８３５ ７８５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９０７０ ７９７０

成都市 ９２７５ ８１９０

贵阳市 ９２３５ ８１１５

昆明市 ９２６５ ８１４５

西安市 ９０４０ ７９６５

西宁市 ９０２０ ８０００

注：１、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柴油。
　 ２、北京市、上海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广东省、海南省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价格

为符合车用汽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柴油国家第三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电子科技大学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合作

举办管理学博士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６３号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电子科技大学：

你校《关于申请续批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合作举办 管理学博士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校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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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５号）收悉。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合作举办“管理学博士学位教育项

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

校合作办学协议及收费试行两年情况，经研究，现对你校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正式批复如下：

一、中外合作“管理学博士学位教育项目”学制三年，学生学费１４０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收费为最高限价，学费包括境内外教学环节所有费用。除代收代支费用外，严禁学校

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他费用。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有关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你校该项目班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自２０１４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７５号　　　　　二一四年九月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２４６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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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４〕２４６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

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２４６号）详见本期“部

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９４１５ ６．９７ ９５６５ ７．０８ ９７１５ ７．１９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９９８０ ７．４４ １０１３０ ７．５５ １０２８０ ７．６６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１０５４５ ８．０１ １０６９５ ８．１３ １０８４５ ８．２４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１４８６ ８．９４ １１６３６ ９．０６ １１７８６ ９．１７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８３２５ ７．０８ ８４７５ ７．２１ ８６２５ ７．３３

０
!

柴油（国Ⅳ） ８６９５ ７．３９

＋１０＃柴油 ７９９２ ６．８０ ８１４２ ６．９２ ８２９２ ７．０５

＋５＃柴油 ８１５９ ６．９４ ８３０９ ７．０７ ８４５９ ７．１９

－１０＃柴油 ８８２５ ７．５０ ８９７５ ７．６３ ９１２５ 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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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９１１５ ９２６５ ９４１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９６８０ ９８３０ ９９８０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１０２４５ １０３９５ １０５４５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１１８６ １１３３６ １１４８６

０＃柴油 ８０２５ ８１７５ ８３２５

０
!

柴油（国Ⅳ） ８３９５

＋１０＃柴油 ７６９２ ７８４２ ７９９２

＋５＃柴油 ７８５９ ８００９ ８１５９

－１０＃柴油 ８５２５ ８６７５ ８８２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规范科技查新等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７８号　　　　　二一四年九月二日

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医学情报研究所，有关高等院校：

根据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４〕７号）要求，为

加强科技查新等服务收费管理，使科技信息更好服务于经济建设，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清理规范后

科技查新等服务性收费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收费项目、标准

（一）科技查新收费

１、国内查新（包括文献检索）每项４００－６００元；国外查新（包括文献检索）每项５００－７００元；

查新过程中产生的国际联机检索费，按实际发生额另行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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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查新机构接受单位和个人委托，开展科技文献查新业务时，可在上述标准范围内向委托

方收取科技查新费，具体收费标准由收费单位与委托方协商，合同约定。

（二）科技其他服务收费

为单位和个人提供的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处理、复制费、单纯文献检索查收查引等已具有

充分市场竞争的服务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查新机构根据所提供技术服务难易程度，双方

协商约定。

二、为充分利用科技信息服务资源，方便群众开展科技查询活动，上机阅览费、各类阅览证照

工本费实行免费。

学校科技查新工作站为学生正常完成课业提供本馆资料检索、查询等，不得收费。

三、经国家部委、省级相关部门认定，具有查新业务资质的查新机构，可以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四、科技查新及科技其他服务收费属服务性收费，收费单位必须坚持申请人自愿的原则，不能

强制服务并收费。收费单位应在收费场所显著的位置，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和举报电

话进行公示。实施收费时，应使用税务发票，自觉接受发展改革、主管部门及税务的监督检查。

五、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有关科技检索查新服务性收费文件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疏导环保

电价矛盾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７９号　　　　　二一四年九月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有关发电公司：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疏导环保电价矛盾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９０８号）转

发你们。结合四川实际情况，提出以下贯彻措施，请一并按照执行。

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疏导环保电价矛盾的通知》，我省统调燃煤发电企业上

网电价每千瓦时降低０．００５５元。降价后，统调燃煤发电企业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为每千

瓦时０．４５５２元，未执行标杆电价的统调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同步下调。调整后的统调燃煤发

电企业上网电价见附表。

二、对脱硝、除尘排放达标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电企业，由我委通知国网四川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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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司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执行脱硝、除尘加价。

三、对加装环保装置并提出验收申请的燃煤发电企业，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要协调环保部

门及时受理和组织验收。发电企业应按规定运行环保设施，做到达标排放。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应及时支付环保电费。

附件：四川省统调火电企业上网电价表

附件

四川省统调火电企业上网电价表

单位：元／吨

序号 发电企业（机组）名称
装机容量 上网电价

万千瓦 元／千千瓦时
备 注

燃煤电厂

１ 华电公司内江发电总厂白马电厂 ４２．００ ４５９．２６２

２ 华电公司内江发电总厂高坝电厂 １０．００ ７０３．４１９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３ 四川黄桷庄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０ ４５８．９６７

４ 华电宜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技改二期） １５．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５ 华电攀枝花三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河门口
扩建）

２７．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６ 华电宜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技改一期） １０．００ ４９３．２０６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７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广安电厂（一
期）

６０．００ ４５４．６０６

８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广安电厂（二
期）

６０．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９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广安电厂（三期
６１＃、６２＃机组） １２０．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０ 华电珙县电厂（新平６１＃、６２＃机组） １２０．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１ 国电金堂电厂６１＃机组 ６０．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２ 国电金堂电厂６２＃机组 ６０．００ ４５５．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０．２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１３ 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临巴） ６０．００ ４４３．２００

１４ 国电达州电厂（东岳３１＃机组） ３０．００ ４４３．２００

１５ 国电达州电厂（东岳３２＃机组） ３０．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６ 神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江油电厂 ６６．００ ４６７．６７２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７ 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太白） ６０．００ ４４３．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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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戎州） １２０．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９ 川南发电公司（方山６１＃机组） ６０．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２０ 川南发电公司（方山６２＃机组） ６０．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２１ 四川内江白马循环流床示范电厂（云潭） ３０．００ ４９０．４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２２ 四川内江白马循环流床示范电厂（云潭扩
建）

６０．００ ４５５．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０．２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２３ 攀枝花攀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００ ４５３．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２４ 泸州黄浦电力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４４３．２００

２５ 达尔凯三瓦窑热电有限公司 ５．５０ ４４３．２００

２６ 广旺能源发展（集团）公司电力分公司 ３．００ ４２８．１６０

２７ 广元监狱电厂 ０．６０ ４２８．１６０

２８ 川北监狱余热电厂 ０．６０ ４２８．１６０

２９ 威远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０．６０ ３９９．２００

３０ 嘉阳电厂 ０．９８ ４２８．１６０

３１ 犍为电力公司 ５．２５ ４２８．１６０

３２ 渠县电力公司 ２．４０ ４２８．１６０

３３ 四川新桥电力公司 １．２０ ４２１．４３０

３４ 大竹县电力公司 ３．００ ４１９．０９０

３５ 达竹煤电（集团）公司 ２．４０ ４１８．８８０

３６ 达州市立信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５ ３８６．３３０

３７ 绵阳市热电厂 ３．００ ５２５．９７０

３８ 南充辰华热电厂 ０．９０ ４６６．３００

３９ 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 １．８０ ４４３．２００

４０ 内江南光有限责任公司坑口电厂 １．２０ ４２３．７７０

４１ 广元东河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０ ４３５．８１０

４２ 仁寿县人民水泥有限公司汪洋火电厂 １．２０ ４２８．１６０

４３ 威远县能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厂 １．２０ ４２３．７７０

４４ 华瑞电厂 １．７０ ４２３．７７０

燃机电厂

１ 四川英惠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１１．２０ ７７８．７９０

２ 四川和协电力有限公司 ９．８２ ８２１．７９０

３ 成都爱依斯凯华燃机电厂 ５．００ ８２１．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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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

《四川省统调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

运行监管实施细则》的补充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８０号　　　　　二一四年九月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有关燃煤发电企业：

《四川省统调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实施细则》（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０６

号）已由省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联合印发。为规范环保电价监管措施，根据国务院颁发的《价

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决定将《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二）、（三）款合并修改为“（二）污染

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超过限值１倍及以上的，没收超限值时段的环保电价款，并处超限值时段环

保电价款５倍以下罚款”。

特此通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０９号　　　　　二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２７２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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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４〕２７２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

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２７２号）详见本期“部

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９２７５ ６．８７ ９４２５ ６．９８ ９５７５ ７．０９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９８３２ ７．３３ ９９８２ ７．４４ １０１３２ ７．５５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１０３８８ ７．８９ １０５３８ ８．０１ １０６８８ ８．１２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１３１６ ８．８１ １１４６６ ８．９２ １１６１６ ９．０４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８１９０ ６．９６ ８３４０ ７．０９ ８４９０ ７．２２

０＃柴油（国Ⅳ） ８５６０ ７．２８

＋１０＃柴油 ７８６２ ６．６９ ８０１２ ６．８１ ８１６２ ６．９４

＋５＃柴油 ８０２６ ６．８３ ８１７６ ６．９５ ８３２６ ７．０８

－１０＃柴油 ８６８１ ７．３８ ８８３１ ７．５１ ８９８１ 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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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９７５ ９１２５ ９２７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９５３２ ９６８２ ９８３２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１００８８ １０２３８ １０３８８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１０１６ １１１６６ １１３１６

０＃柴油 ７８９０ ８０４０ ８１９０

０＃柴油（国Ⅳ） ８２６０

＋１０＃柴油 ７５６２ ７７１２ ７８６２

＋５＃柴油 ７７２６ ７８７６ ８０２６

－１０＃柴油 ８３８１ ８５３１ ８６８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公布涉企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１９号　　　　　二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省级各有关部门，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委：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０

号）和《四川省涉企收费和价格公示办法》的规定，现将《四川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予以公

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发办〔２０１４〕３０号文件精神，凡涉及企业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必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序报批。未按规定报批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不得以公示

形式变相合法化。要认真贯彻执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当前经济稳增长的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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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措施的通知》（川办发〔２０１４〕３４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财政厅关于稳定经济增长的

十条财税政策措施的通知》（川办函〔２０１４〕９１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停收和免收２２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取消和规范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财综〔２０１４〕２９号）精神，将各项

取消、停收、免收和降低标准的涉企收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二、各执收单位（机构）要规范收费行为，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严格按照“醒目、固定、长期”

的要求进行收费公示。收费公示的具体内容包括，执收单位（机构）名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

价单位、收费依据（必须注明批准机关名称及文号）、收费范围（注明可收取的范围或禁止收取的

范围）、收费性质、投诉电话（１２３５８）及公示内容的核准日期（本通知发文日期）。公示形式可以是

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公示牌、公示栏和公示墙等。

三、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财政、经信等部门及时公布本地区的涉企收费项目。并结合公

布涉企收费项目，对本地区涉企收费项目进行清理和规范，坚决制止乱收费行为。各职能部门要

加强涉企收费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涉企收费举报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行为，切实维护企业合法

权益。

附件：四川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２０１４）

附件

四川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２０１４）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文件依据 备注

１ 公安
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４０号，财预字［１９９４］３７号，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１号，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８
号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１日起停收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２ 机动车抵押登
记费

财综［２００１］６７号，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９７９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３ 国土
矿产资源补偿
费

国务院第１５０号令

４ 土地复垦费 《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

５ 土地闲置费 《土地管理法》，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

６ 土地登记费
国土（籍）字［１９９０］９３号，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
号，川价字非［１９９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７ 征（土）地管理
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５９７号，计价格［２００１］５８５号，
川价字非［１９９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停收地
方收入

８ 耕地开垦费 《土地管理法》，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

９ 住房建设
房屋所有权登
记费

财预字［１９９４］３７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９２４
号，川财综［２０１３］６５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３２



１０
城市污水处理
费（限于事业单
位）

财综字［１９９７］１１１号，国发［２０００］３６号，计
价格［１９９９］１１９２号，计价格［２００２］５１５号，
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

１１ 城市道路占用
挖掘费

建城［１９９３］４１０号，财预［２００３］４７０号，川财
综［２０１２］２号

１２ 白蚁防治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９号，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

１３ 交通运输
车辆通行费（限
于政府还贷）

交公路发［１９９４］６８６号，《收费公路条例》，
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

１４ 船舶港务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９１号，交财发［１９９７］９３号，
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川价发［２００９］１０４号

１５ 船舶登记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９１号，交财发［１９９７］９３号，
财预［２００３］４７０号，财预［２００３］５５９号，财
预［２００９］７９号

１６ 船舶及船用产
品设施检验费

价费字［１９９３］１７号，财综［２００３］８１号，财
预［２００９］７９号

１７
特种船舶和水
上水下工程护
航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９１号，财预［２００３］４７０号，财
预［２００３］５５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９号，
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

１８ 长江干线船舶
引航收费

财综［２００７］６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４９４号

１９ 工业和信息
无线电频率占
用费

计价费［１９９８］２１８号，财建［２００２］６４０号，发
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０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２８１２
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３６４３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２０ 电信网码号资
源占用费

信部联清［２００４］５１７号

２１ 水利 水资源费

财综［２００３］８９号，川办函（２００５）１１０号，川
财综［２００９］８号，财综［２００８］７９号，发改价
格［２００９］１７７９号，川价发［２００９］２００号，川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４６９号

２２ 水土保持补偿
费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１］１６１２号，财综［２０１４］８
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６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停收地
方收入

２３ 长江河道砂石
资源费

财综［２００３］６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３０８５号，
川发改物价［２０１０］２６１号

２４ ▲河道沙石资
源费

川财综［２００６］１６号，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１］
１２０９号

２５ 农业
国内植物检疫
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川
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０７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３］
１４９４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２６ 农作物委托检
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川
价字非［１９９２］１５１号

４２



２７ 农机产品测试
检验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４９４号

２８ 农机监理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４５２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４００
号，［１９９４］财预字第 ３７号，发改价格
［２００３］２３５３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１号，川
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０７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

２９ 渔业资源增殖
保护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４００号，
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川价字费［１９９８］１３７号

３０ 渔业船舶和船
用产品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４００号，
计价格［２０００］５５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５３
号，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川价字费［１９９８］１３７
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３１ 渔业船舶登记
或变更登记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４５２号，计价费［１９９７］１１４８
号，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川价字费［１９９８］１３７
号

３２ 农药实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川
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０７号

３３ 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评价费

财综［２００２］６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３７０４号，
财综［２００８］７６号

３４ 畜牧
动物及动物产
品检疫费

发改价格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号，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２］１０８号

水产种苗检疫由水利部门
进行

３５ 兽药审批检验
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川
价字非［１９９４］２２３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

３６ 饲料添加剂检
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川
价字非［１９９４］２２３号

３７ 植物新品种保
护权收费

财综字［１９９８］１６０号，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发
改价格［２００７］１９６８号

３８ 草原植被恢复
费

财综［２００９］２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２３５号，
川财综［２０１１］３１号，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
１３７７号

３９ 商务
纺织品原产地
证明书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０１号，财预字［１９９４］３７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

４０ 卫生 卫生监测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３１４号，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
财预［２００３］４７０号，国办发［２００２］５７号，财
综［２００８］４７号

４１ 委托性卫生防
疫服务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３１４号，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
财预［２００３］４７０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５２



４２ 人防
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

中发［２００１］９号，计价格［２０００］４７４号，财
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川价费［２００２］１１号，川发
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８３号

４３ 法院 诉讼费
财预［２００２］９号，财行［２００３］２７５号，国务院
令４８１号，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７］１９６号，川价发
［２００７］２３４号

４４ 海关
进口货物滞报
金

［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９３号，财预字［１９９４］３７号，
海关总署令第１２８号

４５ 知识产权海关
保护备案费

财综字［１９９６］６８号，计价费［１９９６］１５９４号，
计价格［１９９９］１７０７号

４６ 工商 商标注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１４号，财预字［１９９４］３７号，
财综字［１９９５］８８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２４０４号，
计价费［１９９８］１０７７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２５７９
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４９４号

４７ 质检
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４９６号，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
１４９６号，川财综［２０１３］６５号，川办发［２０１４］
３４号

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３日至 ２０１５
年６月２日收费标准降低
１０％

４８ 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６８号，财预［２００３］４７０号，财
综［２００１］１０号，财综［２００９］１号，发改价格
［２００９］３２１２号，川发改物价［２０１４］８０号，川
办发［２０１４］３４号

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３日至 ２０１５
年６月２日收费标准降低
１０％

４９
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收费（含
审查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１２７号，［１９９２］价费字 ２６８
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３１７号，价费字［１９９３］１３５
号，计物价［１９９３］２１８２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２３８
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５０７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９９
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３９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１０２９
号，计价格［１９９９］１７０７号，财预字［１９９４］３７
号，计价格［１９９６］１５００号，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
号，财综［２００１］１０号，财综［２００２］１９号，发
改价格［２００３］１７９３号，财综［２００６］６９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５０ 计量收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７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２３４
号，川价费［２００３］１７７号，川办发［２０１４］３４
号

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３日至 ２０１５
年６月２日收费标准降低
１０％

５１ 组织机构代码
证书费

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财综［２００３］６６号，发改
价格［２００３］８２号，川价费［２００３］１２２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其余从 ２０１４年 ７
月１日 －１２月３１日免收
地方收入

５２ 出入境检验检
疫收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５７号，财综函［２００７］２
号，财综［２００７］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２１６
号，财综［２００９］２５号

５３ 实验室检验项
目、鉴定收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５７号，财综函［２００７］２
号，财综［２００７］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２１６
号，财综［２００９］２５号，川价费［２００４］７２号

６２



５４

检疫处理等业
务收费（限于出
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收取）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５７号，财综函［２００７］２
号，财综［２００７］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２１６
号，财综［２００９］２５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８８２
号，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４９９号

５５ 设备监理单位
资格评审费

财综［２００６］６２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２１９８号

５６ 环保 排污费
财综［２００３］３８号，国务院令第３６９号，四部
委令第３１号

５７ 城市放射性废
物送贮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８号，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５８ 环境监测服务
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８号，财预［２００２］９号，川
价函［２００７］６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５９
进口废物环境
保护审查登记
费

财综［２００１］１５号，计价格［１９９９］４６７号，财
综［２００７］８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７０２号

６０ 核安全技术审
评费

财综［２００１］２１号，财综［２００３］８７号，发改
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５２号

６１ 化学品进口登
记费

计价格［１９９４］７０２号，财预［２００２］９号

６２ 民航
民用航空器国
籍登记费

财综［２００２］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９０号，
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４７５号

６３ 民用航空器权
利登记费

财综［２００２］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９０号，
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４７５号

６４ 航空业务权补
偿费

财综［２００２］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９０号，
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４７５号

６５ 适航审查费
财综［２００２］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９０号，
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４７５号

６６ 新闻出版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登记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１２号，财综［２００４］８０号，财
预［２００３］４７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９号，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３００４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

６７ 林业
森林植物检疫
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９６号，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川
价字非［１９９３］５６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６８ 林权勘测费
财综［２００１］４３号，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９９８号，
川价费［２００２］１９４号

６９ 林权证工本费
财综［２００１］４３号，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９９８号，
川价费［２００２］１９４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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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野生动植物进
出口管理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１９６号，计价格［２０００］１００４
号，财综字［２０００］７５号，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

７１ 植物新品种保
护权收费

财综字［１９９８］１６０号，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发
改价格［２００７］１９６８号

７２ 食品药品
监督

ＧＭＰ认证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５３４号，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
财综［２００３］８３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５９号，川
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７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７３ ＧＳＰ认证费
财综［２００３］８３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５９号，
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７号，川财综［２０１０］６６号，
川财综［２０１３］６５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７４ 已生产药品登
记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财综字［１９９９］５号，财
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７５ 生产药典、标准
品种审批费

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７６ 中药品种保护
费

价费字［１９９３］１７８号，财综字［１９９９］５号，
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

７７ 新药审批费
财综字［１９９９］５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

７８ 药品检验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１３号，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
川价费［２００３］１７６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７９ 医疗器械、制药
机械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５３４号，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１２月
３１日免收地方收入

８０ 进口药品注册
审批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财综字［１９９９］５号，
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

８１ 药品行政保护
费

价费字［１９９３］１４３号，《药品行政保护条例》
及细则

８２ 新药开发评审
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５３４号，财预［２００３］４７０号

８３
麻醉药品进出
口许可证登记
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

８４
精神药物进出
口许可证登记
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

８５ 知识产权 专利收费
财预［２０００］１２７号，计价格［２０００］２４４１号，
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８５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３６４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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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保护收费

财综［２００２］７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８５号

８７ 旅游
星级标牌费（含
星级证书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３２号，财预［２００３］４７０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

８８
Ａ级旅游景区
标牌费 （含 证
书）

财综［２００５］５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８３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

８９
工农业旅游示
范点标牌费（含
证书）

财综［２００５］５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８３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

９０ 宗教
清真食品认证
费

财综字［２０００］６０号，计价格［２０００］１１７４
号，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

９１ 银监会 机构监管费

财综［２００４］３５号，财综［２００４］６１号，发改
价格［２００４］１６６３号，财综［２００７］６６号，发改
价格［２００７］３６２６号，财综［２０１０］６０号，财综
［２０１３］１０６号

９２ 业务监管费

财综［２００４］３５号，财综［２００４］６１号，发改
价格［２００４］１６６３号，财综［２００７］６６号，发改
价格［２００７］３６２６号财综［２０１０］６０号，财综
［２０１３］１０６号

９３ 证监会
证券市场监管
费

财综字［１９９５］１４６号，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财
库［２００２］４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２４３７号

９４ 期货市场监管
费

财综字［１９９５］１４６号，财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财
库［２００２］４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２４３７号

９５ 保监会
保险业务监管
费

财综字［１９９９］１２３号，财综［２００１］８６号，财
预［２００２］５８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３１３６号

９６ 测绘
测绘成果成图
资料收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６号，川价字费［１９９２］１７６
号

９７ 测绘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６号

９８ 测绘仪器检测
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６号

９９ 贸促会
货物原产地证
明书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３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９
号，财预［２０１１］１１号，川财预［２０１１］９号，川
价字非［１９９２］１８５号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至２０１４
年底

１００ 仲裁委 仲裁费
国办发［１９９５］４４号，财预［２００９］７９号，川价
函［２０００］１０４号

１０１ 其他
政府信息公开
收费

财综［２００８］４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１８２８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９４号

注：标注“▲”号的为省级批准设立的项目，其它均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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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大学与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外合作

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２１号　　　　　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四川大学：

你校《关于新增中外合作办学本科专业学费标准的请示》（川大财〔２０１４〕１２号）收悉。

你校经教育部批准，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设立四川大学 －匹兹堡学院。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经研

究，现对该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本科学历教育学生学费６５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学生在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他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

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有关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你校该学院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秋季学期起试行二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贯彻落实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

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２４号　　　　　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委（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

办发〔２０１０〕２７号）明确，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的供暖、水电、煤气、电信等费用应按照当

地居民使用价格标准收取”。自该意见下发以来，全省各地结合城市供水价格分类简化、销售电价

分类结构调整、天然气价格分类调整等工作，实现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水、用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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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价格按居民价格标准执行。但是，调查发现，仍有部分地区落实政策不及时、不到位。为解决中

共中央、国务院相关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现就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执行居民生活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标准，

是价格工作践行群众路线、回应群众期盼，促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全省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周密安排，务必落实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

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已经落实该政策的地区，要进一步加强动态监管，建立确保政策执行

到位的长效机制。尚未落实该政策的地区，要立即整改，迅速行动，确保政策按规定执行到位。

二、抓紧开展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贯彻落实情况摸底调查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抓紧开展本地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

施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贯彻落实情况调查，全面排查当地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

水、用电、用气价格标准。已经贯彻执行的地区，要针对政策执行中的新问题，完善相关工作措施。

尚未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地区，要提出整改工作计划，明确具体措施。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要将

本地（含扩权试点县、市）调查摸底情况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前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资源和环境价

格处）。

三、进一步规范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

（一）执行范围

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执行居民价格标准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是指城市社区居民

委员会工作场所、非经营的公益性服务设施。具体包括：

１、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成立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场所；

２、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办的，为社区居民提供非经营公益性服务和活动的场所；

３、社区服务站（社区工作站、社会工作站）等社区专业服务机构的服务设施及场所。

用于出租等经营性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水、用电、用气不在享受居民生活用水、

用电、用气价格范围。

（二）计量要求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用水、用电、用气应单独立户装表计量。执行居民价格标准的服务设施

用水、用电、用气应与其他用水、用电、用气实行分表计量；不具备分表计量条件的，各地价格主管

部门要主动作为，协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尽快进行表计改造。过渡期内可按实际用量计算综合平

均价计费，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与供水、供电、供气单位协商确定用水、用电、用气数量或比例；双方

不能协商一致的，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协调。

（三）执行时间

１、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水、用气价格尚未执行居民生活用水、用气价格的，于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执行到位。

２、根据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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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６７３号）要求，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电价格尚未执行居民

生活用电价格的，当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督促供电公司立即改按居民电价执行。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供水、供电、供气单位要及时做好相关用户的计量、价格、收费等服务工作，确保上述价

格政策落实到位。

（二）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价格政策落实情况的指导和督促，

组织开展价格政策执行情况专项监督检查。

（三）各地执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向省发展改革委（资源和环境价格处）反映。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核定四川省高速公路联网不停车收费系统

车载电子标签和双界面 ＣＰＵ卡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４３号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省交通运输厅：

你厅《关于申请核定四川省高速公路联网不停车收费系统车载电子标签和双界面 ＣＰＵ卡最

高销售限价的函》（川交财便
!

２０１４
"

９９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核定四川省高速公路联网不停车收费系统车载电子标签每套试行销售价格为２６０元（含

ＣＰＵ卡１张）。

二、因用户原因造成ＣＰＵ卡遗失、损坏需补办的，可另行收费，收费标准每张２０元。

三、安装高速公路联网不停车收费系统电子标签（含ＣＰＵ卡），应坚持用户自愿的原则。不得

强制购买，严禁以安装费等各种名目擅自提高价格，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要认真执行公

示制度，实行明码标价，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检查。

四、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８日起试行，试行期一年，届时重新申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广安发电公司３３号、３４号机组执行脱硝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８７７号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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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３３号、３４号机组（装机２×３０万千瓦）加装脱硝装置，于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４日通过环境保护厅组织验收，确认其排放达到国家标准。根据现行环保电价政策，

同意广安发电公司３３号、３４号机组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脱硝加价，从

２０１４年７月抄见电量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１号机组执行脱硝电价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８８９号　　　　　二一四年九月二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１号机组（装机容量６０万千瓦）加装脱硝装置，已于２０１４年７月

１０日投入运行。经环境保护厅组织验收，确认其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符合国家标准。根据现行环

保电价政策，同意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１号机组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

元脱硝加价，从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０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拉拉山、乌龟石水电站上网电价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９５８号　　　　　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华能四川水电有限公司建设的巴塘县拉拉山水电站，装机容量９．６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

川电网运行。根据我省现行电价政策，核定拉拉山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

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米易县石峡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乌龟石水电站，装机容量３．３万千瓦，已于２０１０年投产

发电。近日据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反映，该电站２０１０年投产后，一直未申报上网电价，与国网攀

枝花供电公司以临时价格结算上网电费。此情况不符合我委电价管理规定，应予纠正。鉴于乌龟

石电站已投产４年，为规范电价管理，同意该电站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０．２８８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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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布贝敏伪麻等部分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３２号　　　　　二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各市（州）、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价局）：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药品政府定价办法》和《药品差比价规则》相关规定，我委制定了贝敏

伪麻等部分药品最高零售限价（具体价格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零售药店及其他药品生产经营单位不得超过本次公布的最高零售

限价销售相关药品的价格。

二、附件备注栏中标示“”的为代表品，中成药仅在同品种同剂型规格间进行差比价计算。

三、附件中按最小计量单位公布零售限价的药品，同剂型其他包装数量规格，如注射剂、颗粒

剂、口服溶液剂等剂型零售包装内含２支（袋）及以上的，按照公布的最小计量单位价格乘以实际

包装数量计算的最高零售限价执行。

四、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药品价格监督检查和药品市场购销价格监测工作，执行中有关

问题请及时反馈。

本通知将在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务网站（ｗｗｗ．ｓｃｄｒｃ．ｇｏｖ．ｃｎ）同时向社会公布，自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８日起执行。

附件：部分政府定价药品最高零售限价

附件：

部分政府定价药品最高零售限价
单位：元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单位
最高零售
限价

备注

１ 贝敏伪麻 片剂 复方１２ 盒（瓶） １８．６ 

２ 贝敏伪麻 片剂 复方１８ 盒（瓶） ２７．５

３ 氨酚伪麻那敏 片剂（ＩＩ） 复方１０ 盒（瓶） ８．１ 

４ 氨酚伪麻那敏 片剂（ＩＩ） 复方１２ 盒（瓶） ９．７

５ 氨酚伪麻那敏 片剂（ＩＩ） 复方２４ 盒（瓶）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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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克林霉素棕榈酸酯 颗粒剂 ７５ｍｇ 袋 ２．５

７ 克林霉素棕榈酸酯 分散片 ７５ｍｇ６ 盒（瓶） １６．８

８ 克林霉素棕榈酸酯 分散片 ７５ｍｇ８ 盒（瓶） ２２．１

９ 克林霉素棕榈酸酯 分散片 ７５ｍｇ２４ 盒（瓶） ６３．８

１０ 氨氯地平 分散片 ５ｍｇ２１ 盒（瓶） ５２．２

１１ 氨氯地平 分散片 ５ｍｇ２８ 盒（瓶） ６８．９

１２ 氨氯地平 分散片 ５ｍｇ３０ 盒（瓶） ７３．６

１３ 加巴喷丁 胶囊剂 ４００ｍｇ２４ 盒（瓶） ７７．０

１４ 阿仑膦酸钠 片剂 １０ｍｇ２８ 盒（瓶） １２５．０

１５ 阿仑膦酸钠 肠溶片 １０ｍｇ１２ 盒（瓶） １２３．０

１６ 阿仑膦酸钠维Ｄ３ 片剂
阿仑膦酸钠７０ｍｇ／维生
素Ｄ３５６００ＩＵ１ 盒（瓶） ７２．６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

限公司，单独定价

１７ 厄贝沙坦 片剂 ７５ｍｇ４８ 盒（瓶） ８０．２

１８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片剂
１６２．５ｍｇ（厄 贝 沙 坦
１５０ｍｇ／氢氯噻嗪 １２．
５ｍｇ）７

盒（瓶） ３７．５ 赛诺菲公司，单
独定价

１９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片剂
３１２．５ｍｇ（厄 贝 沙 坦
３００ｍｇ／氢氯噻嗪 １２．
５ｍｇ）７片

盒（瓶） ６３．８ 赛诺菲公司，单独
定价

２０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片剂
１６２．５ｍｇ（厄 贝 沙 坦
１５０ｍｇ／氢氯噻嗪 １２．
５ｍｇ）１２

盒（瓶） ３６．２ 

２１ 氯沙坦钾 片剂 ５０ｍｇ２８ 盒（瓶） １４８．０

２２ 氯沙坦钾氢氯噻嗪 片剂
氯沙坦钾 １００ｍｇ／氢氯
噻嗪１２．５ｍｇ７ 盒（瓶） ６１．０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

限公司，单独定价

２３ 替米沙坦氢氯噻嗪 片剂
替米沙坦８０ｍｇ／氢氯噻
嗪１２．５ｍｇ７ 盒（瓶） ４５．６

上海勃林格殷格
翰药业有限公司，
单独定价

２４ 复方磺胺嘧啶锌 凝胶剂
磺胺嘧啶银 ２００ｍｇ，磺
胺嘧啶锌４００ｍｇ：２０ｇ 支（管） １９．５

２５ 奥氮平 片剂 １０ｍｇ２０ 盒（瓶） ３６９．０

２６ 奥氮平 片剂 ５ｍｇ２０ 盒（瓶） ２１７．０

２７ 阿奇霉素 肠溶胶囊 ２５０ｍｇ８（微丸型） 盒（瓶） ６４．１

２８ 红霉素 肠溶胶囊 ２５０ｍｇ１６（微丸型） 盒（瓶） ４０．７

２９ 红霉素 肠溶胶囊 １２５ｍｇ３６（微丸型） 盒（瓶） ５２．３

３０ 莫匹罗星 软膏剂 １０ｇ（２％） 支（管） ２９．６

３１ 莫匹罗星 软膏剂 １５ｇ（２％） 支（管） ４３．１

３２ α－硫辛酸（硫辛酸） 注射剂 ６００ｍｇ：２０ｍｌ 瓶（支） １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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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复方氨酚肾素 片剂

复方（对乙酰氨基酚
２５０ｍｇ／无 水 咖 啡 因
３０ｍｇ／盐酸去氧肾上腺
素５ｍｇ／马来酸氯苯那
敏 ２ｍｇ／维 生 素 Ｂ１
３ｍｇ）１８

盒（瓶） ３１．３

３４ 替吉奥 片剂 ２０ｍｇ２４ 盒（瓶） １１９５．０

３５ 替吉奥 片剂 ２０ｍｇ４２ 盒（瓶） ２０４９．０

３６ 替吉奥 片剂 ２５ｍｇ２４ 盒（瓶） １４１８．０

３７ 替吉奥 片剂 ２５ｍｇ４２ 盒（瓶） ２４３０．０

３８ 双歧杆菌三联活菌 散剂 ２ｇ 袋 ７．２

３９ 吡格列酮 片剂 １５ｍｇ１５ 盒（瓶） ４４．４

４０ 吡格列酮 片剂 ３０ｍｇ１５ 盒（瓶） ７５．４

４１ 吡格列酮 片剂 ３０ｍｇ３０ 盒（瓶） １４７．０

４２ 头孢噻肟 注射剂 １．５ｇ 瓶（支） １４．６ 上海新亚药业有限
公司，单独定价

４３ 头孢噻肟 注射剂 ２．５ｇ 瓶（支） ２１．６ 上海新亚药业有限
公司，单独定价

４４ 米力农 注射剂 ２０ｍｇ：１００ｍｌ，软袋 袋 ３４１．０

４５ 重组人红细胞生成
素（重组人促红素）

注射剂
２０００单位：０．５ｍｌ，预充
式

瓶（支） ３０．７

４６ 重组人红细胞生成
素（重组人促红素）

注射剂
４０００单位：０．５ｍｌ，预充
式

瓶（支） ５０．１

４７ 重组人红细胞生成
素（重组人促红素）

注射剂
１００００单位：０．５ｍｌ，预
充式

瓶（支） １３５．０

４８ 重组人粒细胞集落
刺激因子

注射剂 ７５ｕｇ：５００ｕｌ，预充式 瓶（支） ７１．８

４９ 重组人粒细胞集落
刺激因子

注射剂 １５０ｕｇ：５００ｕｌ，预充式 瓶（支） １２０．０

５０ 重组人粒细胞集落
刺激因子

注射剂 ３００ｕｇ：１ｍｌ，预充式 瓶（支） ２０２．０

５１ 胞磷胆碱 片剂 ２００ｍｇ１８ 盒（瓶） ６５．６

５２ 尖吻蝮蛇血凝酶 注射剂
１单位，冻干粉（溶媒结
晶粉）

瓶（支） １２０．０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单独定
价

５３ 替考拉宁 注射剂 ２００ｍｇ（冻干粉） 瓶（支） ３３３．９ 赛诺菲公司，单独
定价

５４ 左氧氟沙星 注射剂 ２５０ｍｇ：５ｍｌ 瓶（支） ２５．１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单独定价

５５ 左氧氟沙星 注射剂 ５００ｍｇ：５ｍｌ 瓶（支） ４２．７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单独定价

５６ 左氧氟沙星 注射剂 ７５０ｍｇ：１０ｍｌ 瓶（支） ５８．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单独定价

６３



５７ 左氧氟沙星 注射剂 ２００ｍｇ：１００ｍｌ，塑瓶 瓶（支） １３．２

５８ 布托啡诺 注射剂 ４ｍｇ：２ｍｌ 瓶（支） ４４．２

５９ 单硝 酸 异 山 梨 酯
（Ⅳ） 缓释胶囊 ５０ｍｇ１０ 盒（瓶） ３９．８

６０ 单硝 酸 异 山 梨 酯
（Ⅳ） 缓释胶囊 ５０ｍｇ２０ 盒（瓶） ７７．６

６１ 福莫特罗 粉雾剂 １２ｕｇ２４（含吸入器） 盒 １４７．０

６２ 黄体酮 软胶囊 ２００ｍｇ１５ 盒（瓶） ８８．４

６３ 碘美普尔 注射剂 ３０ｇ（Ｉ）：７５ｍｌ 瓶（支） ４２８．０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
单独定价

６４ 碘美普尔 注射剂 ８０ｇ（Ｉ）：２００ｍｌ 瓶（支） ９０８．０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
单独定价

６５ 克霉唑 阴道片 ５００ｍｇ 枚（片） １６．２
湖南华纳大药厂
有限公司，单独定
价

６６ 克霉唑 阴道片 ５００ｍｇ 枚（片） １５．０ 

６７ 头孢丙烯 片剂 ２５０ｍｇ３０ 盒（瓶） １３３．０

６８ 伏格列波糖 胶囊剂 ２００ｕｇ５０ 盒（瓶） ７７．７

６９ 利扎曲普坦 片剂 ５ｍｇ２ 盒（瓶） ４６．８

７０ 辛伐他汀 胶囊剂 １０ｍｇ４８ 盒（瓶） ９３．８

７１ 特拉唑嗪 胶囊剂 １ｍｇ４８ 盒（瓶） ３７．６

７２ 特拉唑嗪 胶囊剂 ２ｍｇ４８ 盒（瓶） ６３．９

７３
曲安奈德益康唑（别
名＂益康唑曲安奈
德＂）

乳膏剂
１５ｇ：１５ｍｇ曲安奈德，硝
酸益康唑１５０ｍｇ 支（管） １５．０ 

７４
曲安奈德益康唑（别
名＂益康唑曲安奈
德＂）

乳膏剂
１５ｇ：１６．５ｍｇ醋酸曲安
奈 德，硝 酸 益 康 唑
１５０ｍｇ

支（管） １５．０

７５ 胸腺五肽 注射剂 １ｍｌ：１ｍｇ 瓶（支） ３３．５

７６ 胸腺五肽 注射剂 １ｍｌ：１０ｍｇ 瓶（支） １９５．０

７７ 甲硝唑 注射剂 ２５０ｍｌ：１．２５ｇ，塑瓶 瓶（支） ８．２

７８ 碳酸氢钠 注射剂

１２．５ｇ：２５０ｍｌ，直立式聚
丙烯输液袋（高阻隔性
复合包装，充二氧化
碳）

袋 １４．０ 临时价格

７９ 碳酸氢钠 注射剂
５ｇ：１００ｍｌ，直立式聚丙
烯输液袋（高阻隔性复
合包装，充二氧化碳）

袋 ８．７ 临时价格

８０ 羟乙基淀粉１３０ 注射剂 １５ｇ：２５０ｍｌ，软袋 袋 ５３．３

８１ 帕珠沙星 注射剂 １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ｇ 瓶（支） 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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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帕珠沙星 注射剂 １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ｇ，塑瓶 瓶（支） ９０．９

８３ 二甲双胍 缓释片（ＩＩ）５００ｍｇ２０ 盒（瓶） ５５．０

８４ 头孢羟氨苄 片剂 ５００ｍｇ２４ 盒（瓶） ３２．２

８５ 头孢匹胺 注射剂 ５００ｍｇ 瓶（支） ３４．２
湖南方盛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单独
定价

８６ 头孢匹胺 注射剂 １ｇ 瓶（支） ５８．１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单独定
价

８７ 头孢匹胺 注射剂 ２ｇ 瓶（支） ９８．８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单独定
价

８８ 头孢匹胺 注射剂 ５００ｍｇ 瓶（支） ２２．７ 

８９ 头孢匹胺 注射剂 １ｇ 瓶（支） ３８．６

９０ 头孢匹胺 注射剂 ２ｇ 瓶（支） ６５．６

９１ 头孢匹胺 注射剂
５００ｍｇ，冻干粉（溶媒结
晶粉）

瓶（支） ２５．２

９２ 头孢匹胺 注射剂
１ｇ，冻干粉（溶媒结晶
粉）

瓶（支） ４１．１

９３ 头孢匹胺 注射剂
２ｇ，冻干粉（溶媒结晶
粉）

瓶（支） ６８．１

９４ 瑞巴派特 片剂 １００ｍｇ３６ 盒（瓶） ５８．２ 浙江大冢制药有限
公司，单独定价

９５ 瑞巴派特 片剂 １００ｍｇ４８ 盒（瓶） ７６．８ 浙江大冢制药有限
公司，单独定价

９６ 头孢呋辛 片剂 ２５０ｍｇ２４ 盒（瓶） ７１．１

９７ 头孢克洛 分散片 ２５０ｍｇ２４ 盒（瓶） ６２．５

９８ 左乙拉西坦 片剂 ５００ｍｇ３０ 盒（瓶） ２７０．０ 

９９ 丙戊酸钠 缓释片 ５００ｍｇ３０ 盒（瓶） ６５．９

仅指释放度在１、
４、８与２４小时的释
放量应分别为标示
量的 １０％ －３０％、
４０％ －６０％、６０％
－８０％ 和不低于
８０％的制剂，临时
价格

１００ 兰索拉唑 注射剂 ３０ｍｇ，冻干粉 瓶（支） １１５．０ 增加适应症

１０１ 右佐匹克隆 片剂 ３ｍｇ１４ 盒（瓶） ６９．５

１０２ 胃康灵胶囊 胶囊剂 ２４粒 盒（瓶） １１．３

１０３ 正骨水 酊剂 １２ｍｌ 瓶（支） ３．９

１０４ 正骨水 酊剂 ４５ｍｌ 瓶（支） １３．１

１０５ 正骨水 酊剂 ８８ｍｌ 瓶（支）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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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湿毒清胶囊 胶囊剂 ０．５ｇ×３０粒 盒（瓶） １６．０ 

１０７ 湿毒清胶囊 胶囊剂 ０．５ｇ×２０粒 盒（瓶） １０．８

１０８ 湿毒清胶囊 胶囊剂 ０．５ｇ×８０粒 盒（瓶） ４１．２

１０９ 四物颗粒 颗粒剂 ５ｇ（无蔗糖） 袋 ３．９

１１０ 鳖甲煎丸 水蜜丸 ３ｇ 瓶／盒／袋 ２．７

１１１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０．２ｇ３６粒，每粒含银
杏总黄酮醇苷９．６ｍｇ 盒（瓶） ３７．４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

限公司，优质优价

１１２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０．２ｇ４２粒，每粒含银
杏总黄酮醇苷９．６ｍｇ 盒（瓶） ４３．４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

限公司，优质优价

１１３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０．２ｍｇ８４粒，每粒含
银杏总黄酮醇苷９．６ｍｇ 盒（瓶） ８４．６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

限公司，优质优价

１１４ 康力欣胶囊 胶囊剂 ０．５ｇ２４粒 盒（瓶） １９０．０ 

１１５ 补中益气口服液 合剂 １０ｍｌ 支 ２．８ 

１１６ 小儿泻速停颗粒 颗粒剂 ３ｇ 袋 ２．１ 

１１７ 芦笋胶囊 胶囊剂 ０．３ｇ２７粒 盒（瓶） ５７．０ 

１１８ 颈痛颗粒 颗粒剂 ４ｇ（无糖型） 袋 ７．２

１１９ 天菊脑安胶囊 胶囊剂 ０．４ｇ３０粒 盒（瓶） ２４．９

１２０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５０ｍｌ 瓶（支） ７９．４ 河北神威药业有限
公司，优质优价

１２１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１００ｍｌ 瓶（支） １５０．０ 河北神威药业有限
公司，优质优价

１２２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２０ｍｌ 瓶（支） ３４．０
正大青春宝药业
有限公司，优质优
价

１２３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１００ｍｌ 瓶（支） １５０．０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
限公司，优质优价

１２４ 复方地龙胶囊 胶囊剂 ０．２８ｇ３６粒 盒（瓶） ６７．２

１２５ 蓝芩口服液 合剂
１０ｍｌ（相当于原药材
２１．２ｇ） 支 ９．２ 指一次 １０ｍｌ，一日

３次品规

１２６ 百乐眠胶囊 胶囊剂 ０．２７ｇ２４粒 盒（瓶） ４８．２ 

１２７ 桂枝茯苓丸 丸剂 ０．１５ｇ９０丸（浓缩丸） 瓶／盒／丸 ２４．３
朗致集团万荣药业
有限公司，优质优
价

１２８ 桂林西瓜霜 散剂 ２．５ｇ 盒（瓶） １１．９ 

１２９ 桂林西瓜霜 散剂 ３．５ｇ 盒（瓶） １６．３

１３０ 眩晕宁片 片剂 ０．３８ｇ１８片（薄膜衣） 盒（瓶） ３９．８ 

１３１ 注射用丹参 注射剂 ４００ｍｇ（冻干） 瓶（支） ４２．０ 

１３２ 咳喘宁合剂 合剂 １００ｍｌ 盒（瓶）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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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文件※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第十一届中国成都国际美食旅游节

主会场门票价格的复函

成发改审批函〔２０１４〕２７７号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成都市商务局：

你局《关于恳请协调第十一届中国成都国际美食旅游节门票事宜的函》（市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办件流水号：５１０１００２０１４０９１７００２０１）收悉。现复函如下：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商务厅等部门承

办，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具体承办的“第十一届中国成都国际美食旅游节”拟于２０１４年９月

２８日至１０月７日举行，其主会场在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为保证活动顺利进行，经研

究，同意主会场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在此次活动期间执行临时门票价格：１５元／人·

次。

活动期间，对６周岁及以下或身高１．３米及以下的儿童、７周岁及以上—１８周岁及以下青少

年、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现役军人、残疾人、６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门票价格优惠按

现行相关政策执行。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应做好门票价格的明码标价和宣传解释工作，接受社会监

督。

此复。

※部委文件※

部分市州发改委（物价局）关于《收费许可证》年审的公告

根据《四川省价格管理条例》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

（计价格〔１９９８〕２０８４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１０号令《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第２３号

令《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 ＜收费年度审验办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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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２６６８号）等有关规定。经审查，以下单位《收费许可证》合格，收费合法，

现予以公告。

甘孜州泸定县２０１３年度《收费许可证》年审合格单位公告

序号 许可证号 单位名称 单 位 地 址 法人 联系电话

１ ＲＶＢ２３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人民法院 泸定县泸桥镇丰碑街１号 钟天蓉 ３１２２４０３

２ ＲＶＢ３０００１００ 四川省甘孜质量技术监督
局泸定县分局

泸定县泸桥镇红军路３０２号 洪忠武 ３１２２５１５

３ ＲＶＢ１５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水务局 泸定县泸桥镇延安路３１号 任朝礼 ３１２２１３７

４ ＲＶＢ１１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
设局

泸定县泸桥镇将军街９号 田野 ３１２２４３０

５ ＲＶＢ３１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环境保护局 泸定县泸桥镇将军街９号 杜艳 ３１２６８６０

６ ＲＶＢ００４００２００ 泸定县公安局交警队 泸定县泸桥镇成武路１１３号 杨松 ３１２２１６８

７ ＲＶＢ０６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民政局 泸定县泸桥镇红军咱３０２号 李春波 ３１２２６０９

８ ＲＶＢ３９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林业局 泸定县泸桥镇成武路３３号 马国琴 ３１２２１５５

９ ＲＶＢ１６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县农牧局 泸定县泸桥镇红军３０２号 陈宇健 ３１２３８０１

１０ ＲＶＢ０４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公安局 泸定县泸桥镇红军路１７６号 高茂才 ３１２６０５３

１１ ＲＶＢ１０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国土资源局 泸定县泸桥镇将军街９号 高德富 ３１２５６８８

１２ ＲＶＢ０７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局公证处 泸定县泸桥镇红军路３０２号 罗晋军 ３１２２７０６

１３ ＲＶＢ１１００２００ 泸定县市政管理局 泸定县泸桥镇赤水路 刘朝斌 ３１２５２６１

１４ ＲＶＢ１６００２００ 泸定县冷碛镇兽医站 泸定县冷碛镇新公路 吴青和 ３２５５２５４

１５ ＲＶＢ１３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交通运输局运输管
理所

泸定县泸桥镇成武路１１３号 黄小平 ３１２２１１０

１６ ＲＶＢ１９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泸定县遵义路１号 谢小林 ３１２５１０７

１７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５０ 泸定县计划生育服务站 泸定县泸桥镇成武路１０９号 赵勋勇 ３１２１０５３

１８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１４ 泸定县烹坝乡卫生院 泸定县烹坝乡 赵亚军 ３１２４１１４

１９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３６ 泸定县加郡乡卫生院 泸定县县加郡乡刘河坝村 吴丽琼 ３２５５７６３

２０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３５ 泸定县德威乡卫生院 泸定县德威乡咱威村咱威组 杜娟 １３６１８１３４４０９

２１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３７ 泸定县杵坭乡卫生院 泸定县杵坭乡杵坭村 王莲庆 ３２５６６１５

２２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５８ 泸定县得妥卫生院 泸定县得妥乡北头村 梁志彬 ３２５５７６４

２３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４５ 泸定县岚安乡卫生院 泸定县岚安乡 周燕丽 ３１２８０１１

２４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２１ 泸定县冷碛镇中心卫生院 泸定镇冷碛镇桐子林村 卢驰 ３２５５３８６

２５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２５ 泸定县民族医院 泸定县泸桥镇岚安巷１号 余 平 ３１２１４６８

２６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２８ 泸定县人民医院 泸定县成武路１１１号 肖春燕 ３１２２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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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６６ 泸定县妇幼保健院 泸定县泸桥镇岚安巷１号 周雄英 ３１２２４４２

２８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３９ 泸定县田坝乡卫生院 泸定县田坝乡岗岗组 肖福琴 ３１２６８７１

２９ 川费ＶＢ０６６０３８ 泸定县兴隆镇卫生院 泸定县兴隆镇沈村五组 王 萍 ６６６１０７９

３０ ＲＶＢ０３００４００ 泸定县第二中学 泸定县兴隆镇沈村 周继东 ３２５５２１５

３１ ＲＶＢ０３００２００ 泸定县泸定中学 泸定县泸桥镇得志街 林定金 ３１２６２９８

３２ ＲＶＢ０３００１００ 泸定县大中专招生委员会
办公室

泸定县泸桥镇红军３０２号 王德光 ３１２２１３１

３３ ＲＶＢ２０００４００ 泸定县岚安乡计生办 泸定县岚安乡昴州村柏树组 罗志斌 ３１２８００５

３４ ＲＶＢ２００１０００ 泸定县德威乡人民政府计
生办

泸定县德威乡咱威村咱威组 陈伟 ３２５５２４４

３５ ＲＶＢ２０００５００ 泸定县田坝乡计生办 泸定县田坝乡上田坝村 强秋明 ３１２２７４７

３６ ＲＶＢ２０００２００ 泸定县泸桥镇计生办 泸定县泸桥镇 陈涛 ３１２２７４４

３７ ＲＶＢ２０００７００ 泸定县兴隆镇计生办 兴隆镇兴隆村 贾安明 ３２５５６７１

３８ ＲＶＢ２００１１００ 泸定县得妥乡计生办 泸定县得妥乡政府 宋强 ３２５５７５１

３９ ＲＶＢ２０００６００ 泸定县冷碛镇计生办 泸定县冷碛镇新公路 陈继勇 ３２５５２５４

４０ ＲＶＢ２０００９００ 泸定县加郡乡政府计生办 泸定县加郡乡三村二组 肖玉蓉 ３２５５２６９

４１ ＲＶＢ２０００８００ 泸定县杵坭乡计生办 泸定乡杵坭乡杵坭村 罗剑 ３２５５２４０

４２ ＲＶＢＪ５５０１００ 泸定县档案局 泸定县红军路３０６号 汪长良 ３１２１４６４

４３ ＲＶＢＪ５３０１００ 泸定县气象局 泸定县延安路１７号 张忠杰 ３１２２３０１

４４ 川价ＶＢ０３８０６５ 泸定县文化旅游和广播影
视体育局

泸定县泸桥镇红将军街 朱劲 ３１２１０９８

４５ ＲＶＢＪ２６０２００ 泸定县恒桥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泸定县泸桥镇镇遵义路 陈平 ３１２９４８８

４６ ＲＶＢＪ０１５２００ 泸定县自来水厂 泸定县将军街 吴邦铨 ３１２２３２２

４７ ＲＶＢＪ０１５１００ 泸定县供排水工程项目部 泸定县将军街 吴邦铨 ３１２２０５５

４８ ＲＶＢＪ０９８１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泸定县支行

泸定县泸桥镇红军路１９０号 王德维 ３１５０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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